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一、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1、明确消防安全教育、培训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和职责、频次、培训对象

（包括特殊工种及新员工）、培训形式、培训内容、考核办法、情况记录等要点。 

2、消防安全责任人将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列入年度消防工作计划，为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提供经费和组织保障。 

3、消防安全管理人制定单位年度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

及授课人，并严格按照年度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计划，组织全体员工参加消防教

育、培训。 

4、对每名员工的集中消防培训至少每半年组织一次；新上岗员工或有关从

业人员必须进行上岗前的消防培训，做到“四懂、四会”，并将组织开展宣传教

育培训的情况做好记录。 

5、通过张贴图画、消防刊物、视频、网络等多种方式宣传消防知识；春、

冬季防火期间和重大节日、活动期间应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     

6、消防培训应包括下列内容：有关消防法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保证消

防安全的操作规程等；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建筑消防设施、

灭火器材的性能、使用方法和操作规程；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应急疏散和自

救逃生的知识、技能；本场所的安全疏散路线，引导人员疏散的程序和方法等；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的内容、操作程序。 

7、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消

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和其他依照规定应当接受消防安全专门培训的人员应

接受消防安全专门培训，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和消防控制室的值班、操作人员应持

证上岗。 

二、防火巡查、检查 

1、明确防火巡查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和职责。确定检查频次、参加人员、

检查部位、内容和方法、火灾隐患认定、处置和报告程序、整改责任和看护措施、

情况记录等要点。 

2、防火巡查和检查时应填写巡查和检查记录，巡查和检查人员及其主管人

员应在记录上签名。巡查、检查中应及时纠正违法违章行为，消除火灾隐患，无

法整改的应立即报告，并记录存档。 

3、单位应当每日进行防火巡查。公众聚集场所在营业期间的防火巡查应当

至少每两小时一次；营业结束时应当对营业现场进行检查，消除遗留火种。医院、



养老院、寄宿制的学校、托儿所、幼儿园等单位应当加强夜间防火巡查，其他单

位可以结合实际组织夜间防火巡查。 

4、防火巡查应包括下列内容：用火、用电有无违章情况；安全出口、疏散

通道是否畅通；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完好；常闭式防火门是否处于

关闭状态，防火卷帘下是否堆放物品影响使用；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在位、完整；

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人员在岗情况；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5、防火检查应定期开展，各岗位应每天一次，各部门应每周一次，单位应

每月一次。 

6、防火检查的内容应当包括：火灾隐患的整改情况以及防范措施的落实情

况；安全疏散通道、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和安全出口情况；消防车通道、消

防水源情况；灭火器材配置及有效情况；用火、用电有无违章情况；重点工种人

员以及其他员工消防知识的掌握情况；消防安全重点部位的管理情况；易燃易爆

危险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其他重要物资的防火安全情况；消

防（控制室）值班情况和设施运行、记录情况；防火巡查情况；消防安全标志的

设置情况和完好、有效情况；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三、安全疏散设施管理 

1、明确消防安全疏散设施管理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和职责。 

2、确定安全疏散部位、设施的登记、检测和维护管理要求、情况记录等要

点。 

3、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⑴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禁止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楼梯间； 

⑵公众聚集场所在使用和营业期间疏散出口、安全出口的门不应锁闭； 

⑶封闭楼梯间、防烟楼梯间的门应完好，门上应有正确启闭状态的标识，保

证其正常使用； 

⑷常闭式防火门应经常保持关闭； 

⑸需要经常保持开启状态的防火门，应保证其火灾时能自动关闭；自动和手

动关闭的装置应完好有效； 

⑹平时需要控制人员出入或设有门禁系统的疏散门，应有保证火灾时人员疏

散畅通的可靠措施； 

⑺安全出口、疏散门不得设置门槛和其他影响疏散的障碍物，且在其 1.4m

范围内不应设置台阶；  

⑻消防应急照明、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完好、有效，发生损坏时应及时维修、

更换； 

⑼消防安全标志应完好、清晰，不应遮挡； 

⑽安全出口、公共疏散走道上不应安装栅栏、卷帘门； 



⑾窗口、阳台等部位不应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栅栏；  

⑿各楼层的明显位置应设置安全疏散指示图，指示图上应标明疏散路线、安

全出口、人员所在位置和必要的文字说明； 

⒀举办展览、展销、演出等大型群众性活动，应事先根据场所的疏散能力核

定容纳人数。活动期间应对人数进行控制，采取防止超员的措施。 

四、消防控制室值班 

1、明确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的职责，制订每日 24h 值班和交接班的程序与

要求以及设备自检、巡检的程序与要求。 

2、具备消防设施平面布置图和维修保养记录、完整的消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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